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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4年法律硕士(法学)联考大纲配套练习》为法律硕士联考法学方向考试大纲的解析，主要是将大
纲要点，考察点进行详细的分析，综合比较真题，找出出题方向。
《2014年法律硕士(法学)联考大纲配套练习》由五部分组成：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宪法学、中
国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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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文桥，是中国第一批法硕培训老师，同梁根林、胡锦光等老师同在常青藤做培训老师。
深受考生喜爱，对于法律硕士联考的几门专业课“无偏科”，均很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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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案例分析题 1.甲于1990年10月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4年3月被假释。
2006年5月，甲通过互联网得知某单位有钢材销售后，与乙商量，要乙扮作自己的助手，携带款项前往
洽谈生意。
在甲与该单位谈判中，乙一直在场。
经谈判，双方签订合同，合同约定，甲预付货款总金额30％后，可提走合同项下的全部钢材，余款待
甲提走货物后一星期内支付。
甲按合同支付了15万元预付款，提走了价值50万元的钢材。
钢材到手后，甲、乙与丙谈判销售钢材，丙对钢材来路表示怀疑，甲不得不说出实情。
最终，丙支付30万元现金买下了该批钢材。
甲分给乙3万元后潜逃。
案发后，乙被抓获，主动提供了甲的藏匿地点，使公安机关顺利将甲抓获归案。
 请根据刑法规定和刑法理论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请分别认定甲、乙、丙行为的性质。
 （2）甲的假释考验期是多少年？
假如甲因其骗取50万元钢材的行为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对甲应如何决定执行的刑罚？
 （3）对乙应如何处罚？
请说明理由。
 2.甲为了骗取保险金，花1万元买来一辆二手名牌轿车，向保险公司报轿车价值20万元，投保车辆盗抢
险和毁损险。
之后，甲找中学生乙（14岁），并给乙5 000元报酬，请乙将停在甲自家平房前的轿车烧毁。
乙问为什么？
甲说那是邻居的车，要烧掉报复邻居。
乙说没问题，10天以内解决。
乙拿钱后带上同学丙（15岁）一起吃喝、上网吧。
丙问乙哪来的钱？
乙告以实情，并请丙帮忙，丙答应，并弄来一大瓶汽油放在乙家，准备点火用。
此间，甲担心轿车离自己家太近，烧车会烧到自己和邻居的房屋，就打电话告诉乙放弃烧车，并让乙
将5 000元退回。
乙已将钱花去大半，无法偿还，听后十分着急，一边答应停止行动，过几天退钱，一边通知丙就在当
晚行动。
丙答应，约定当晚在烧车地点会合。
晚上，乙带上汽油到烧车地点，丙因害怕未去。
乙久等丙未果，遂决定单独行动。
乙将汽油泼到车上，点火烧车，然后躲在一边察看动静。
乙见火越烧越大，十分害怕，急忙打电话报火警，并叫邻居灭火。
由于乙报警、喊人救火及时，仅烧毁轿车并殃及临近房屋的门窗，未造成其他后果。
事后，甲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派丁核定险损事故。
丁明知甲虚报保险标的价值，恶意制造了这起保险事故，但考虑是朋友关系，还是给其出具了保险事
故评估证明，致使保险公司全额赔付甲20万元保险金。
案发后，丁在审讯期间主动交代：在3个月前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虚构一起车险事故，从本公司骗领
到5万元赔款，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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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4年法律硕士(法学)联考大纲配套练习》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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